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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本

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，有關將本公司股本中每

股已發行及未發行面值1.00港元之股份拆細為十股每股面值0.10港元之拆細股份

（「股份拆細」）之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批准。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生效日期

起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100百萬港元，分為1,000百萬股每股面值0.10港元之股

份。

期內，因根據購股權計劃（定義見下文）下，在行使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而配發

及發行每股面值0.10港元之新普通股後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數目由526,242,480

股增加至531,990,480股。

購 買 、 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

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、出售

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。




